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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北京公益慈善基金会怎样成立八大步骤

公司名称 北京首税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新华国际广场D座913室

联系电话  18518660989

产品详情

八大步骤。 1，设立基金会的条件。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可以是基
金会的捐赠人，也可以是其他热心公益事业的公民或组织。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可以面向公众募捐
）和非公募基金会（不得面向公众募捐）。  公募基金会按照可以开展募捐的地域范围，分为全国性
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设立基金会应满足如下条件： （1）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 
（2）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
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到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
于2000万元人民币；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3）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4）有固定的住所；
（5）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第二、基金会名称的特殊要求。 （1）基金会名称应当反映公
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基金会的名称应当依次包括字号、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并以“基金会”字样结束
，公募基金会的名称可以不使用字号，公募基金会的字号不得使用自然人姓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
称或者字号； （2）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应当在名称中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
字样。    非公募基金会不得使用上述字样。 （3）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应当冠以所在地的县级或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冠以省级以下行政
区划名称的，可以同时冠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  冠以市辖区名称的，应当同时冠以市
的名称； （4）非公募基金会的字号可以使用自然人姓名、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或者字号，公募基金
会的字号不得使用自然人姓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或者字号。  
3第三、基金会负责人的条件。   基金会的负责人包括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1）基金会理事
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兼任；基金会的理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基金会的法定代
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2）公募基金会和原始基金来自中国内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内地居民担任； （3）
因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5年的，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
在执行期间或者曾经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及曾在因违 法被撤销登记的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副理事
长或者秘书长，且对该基金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基金会被撤销之日起未逾5年的，不得担任
基金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 （4）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的香港居民、
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外国人，每年在中国内地居留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    
4第四、基金会组织机构的组成。 （1）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理事会人数5至25名； （2）用私人
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相互间有近亲属关系的基金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其他基金会，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



（3）基金会设监事，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基金会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财会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4）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1/3；监事和未在基金会担任专职工作的理事不得
从基金会获取报酬； （5）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
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5第五、设立基金会的程序。
（1）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全部有效的申请材料； （2）登记管理机关审查
后，准予登记的，申请人在网上履行设立登记的填报程序后，发给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3）基金会
登记后，应在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申请刻制印章；在全国组织机构代码中心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在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在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并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6第六、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的确定。
（1）国务院民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 （2）必须在
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包括：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拟由非内地居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基金会；原始基金超
过2000万元，发起人向国务院民政部门提出设立申请的非公募基金会；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代
表机构。    
7第七、基金会在申请成立时，申请人应当提交的文件（一式两份，其中至少原件一份） （1）设立登记
申请书（设立基金会的理由，以及申请人（主要捐赠人）的基本情况及其近年来参与、支持公益事业的
情况；基金会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宗旨、业务范围、原始基金及其捐赠人、理事长等情况。  
  申请书由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2）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登记的文件（写明同意该基金会设
立并同意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承担相应职责，盖章）； （3）章程草案（依照章程示范文本拟定）； 
（4）住所使用权证明（住所为租赁的，须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以及房产证复印件；住所为其他组织或个
人无偿提供的，须由房产所有者出具证明，并提供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5）资金来源单位或个人的
捐资承诺书（写明拟捐赠金额、作为拟设立基金会的原始资金，承诺该资金为捐赠者的合法财产，捐赠
人签字或者捐赠单位印章）； （6）《基金会理事、监事备案表》和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包括拟任
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监事，每人一表，加盖本人所在单位印章）； （7）秘书长专职承诺书（承
诺在基金会成立后专职从事秘书长工作，本人签字，加盖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印章）；
（8）《基金会法人登记申请表》 （9）《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10）《基金会章程核准表》
初审通过后，申请人到民政部取验资通知单，进行验资。     8第八、基金会免税资格的申请 基金
会正式成立并取得法人登记证书和印章后，可以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及其补充通知（财税[2010]45号）的规定，新
成立未满一年的基金会，可以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此外，基金会也可以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向所在地税务主
管机关提出免税资格申请。 慈善基金会的设立规定在《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并不能很好的体现慈善基
金会“慈善”特殊性，加之设立门槛过高，成为困扰和制约慈善基金会登记注册的瓶颈。    目前
《慈善法》即将出台，我们期待慈善基金会能够在一种更加宽松、更加规范的法律环境中诞生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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